












1

河北省财政厅文件

冀财会〔2018〕47 号

河北省财政厅
关于印发《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
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财政局，雄安新区管委会，省直各部门：

按照《国务院关于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

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63 号）的要求，2015 年以

来，财政部相继制定出台了《政府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(财

政部令第 78 号)和存货、投资、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公共基础

设施、政府储备物资等 6 个具体准则，以及固定资产准则应用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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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，2017 年 10 月以来,财政部又印发了《政府会计制度—行政

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（财会〔2017〕25 号）和《<政府会

计制度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>与<行政单位会计制度>

<事业单位会计制度>有关衔接问题处理规定》（财会〔2018〕3

号），要求各单位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严格按照新制度的规定

进行会计核算、编制财务报表和预算会计报表。按照《财政部关

于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8〕21 号）要

求，为确保我省政府会计新旧制度顺利衔接、平稳过渡，促进新

制度的有效贯彻实施，我厅制订了《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
工作方案》，现印发各地各部门，请参照执行。

各地、各部门要制定本地区、本部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贯彻

实施方案，各市财政部门要将政府会计准则制度贯彻实施情况形

成书面材料，于 9 月 15 日前，报省财政厅会计处。

附件：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工作方案

河北省财政厅

2018 年 9 月 7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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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工作方案

为有效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，确保我省政府会计新旧

制度顺利衔接、平稳过渡，保证政府会计改革工作顺利推进，特

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落实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三中全会精神，按照《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

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》（国发〔2014〕63 号）要求，加快推进政

府会计准则体系在我省的贯彻实施，逐步建立以权责发生制政府

会计核算为基础，以编制和报告政府资产负债表、收入费用表等

报表为核心的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，促进政府会计

信息公开，提升政府财务管理水平。

二、实施内容、时间和范围

（一）实施内容。

本方案所指的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包括以下内容：

1、《政府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；

2、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1 号——存货》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2 号

——投资》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——固定资产》《政府会计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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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4 号——无形资产》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5 号——公共基础设施》

《政府会计准则第 6 号——政府储备物资》等政府会计具体准

则；

3、《<政府会计准则第 3 号——固定资产>应用指南》等准则

应用指南；

4、《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；

5、医院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高等学校、中小学校、科学

事业单位、彩票机构、国有林场和苗圃等行业事业单位执行《政

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的补充规定；

6、行政单位、事业单位和医院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高等

学校、中小学校、科学事业单位、彩票机构、国有林场和苗圃、

地质勘查事业单位、测绘事业单位等行业事业单位执行《政府会

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的衔接规定；

7、财政部制定的关于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其他规定。

（二）实施时间和范围。

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全国各级各类

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施行。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单位，不再执

行《事业单位会计准则》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（财库〔2013〕218

号）、《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（财会〔2012〕22 号）、《医院会计制

度》（财会〔2010〕27 号）、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会计制度》（财

会〔2010〕26 号）、《高等学校会计制度》（财会〔2013〕30 号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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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小学校会计制度》（财会〔2013〕28 号）、《科学事业单位会

计制度》（财会〔2013〕29 号）、《彩票机构会计制度》（财会〔2013〕

23 号）、《地质勘查单位会计制度》（财会字〔1996〕15 号）、《测

绘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（财会字〔1999〕1 号）、《国有林场与苗

圃会计制度（暂行）》（财农字〔1994〕第 371 号）、《国有建设单

位会计制度》（财会字〔1995〕45 号）等制度。

军队、已纳入企业财务管理体系执行企业会计准则或小企业

会计准则的事业单位和执行《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》的社会

团体，不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强化宣传培训。各级财政部门和有关部门要积极采取

各种方式，广泛宣传政府会计改革的重要意义和政府会计准则制

度的基本精神，争取广泛理解和支持，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贯

彻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着力加强对政府

会计准则制度的培训工作，做到横向到边、纵向到底、不留“死

角”，使广大会计人员全面掌握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各项规定和具

体要求，确保实施过程中“不变形”、“不走样”。各级财政部门

要把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纳入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内容，使广大财会

人员丰富知识体系、不断提高职业判断能力。

（二）扎实做好新旧制度衔接。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当在 2016

年资产清查核实的基础上，根据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要求，进一



6

步清理核实和归类统计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库存物品、对外投

资等资产数据，为准确计提折旧、摊销费用、确定权益等提供基

础信息；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往来款项的管理，全面开展往来款项

专项清理和账龄分析，做好坏账准备计提的相关工作；进一步清

理基本建设会计账务，及时将已交付使用的建设项目转为固定资

产、无形资产等，按规定及时办理基本建设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手

续，为将基本建设投资业务纳入单位会计“大账”做好准备；进

一步明晰资产占有、使用和维护管理的责任主体，按规定将单位

控制的公共基础设施、政府储备物资、保障性住房等资产以及单

位受托管理的资产登记入账，确保国有资产信息全面完整；进一

步梳理和分析各项结转结余资金的构成和性质，按规定确定新账

中各项预算结余科目及资金结存科目的金额，夯实部门决算的核

算基础。在上述工作基础上，各部门、各单位应当严格按照财政

部制定的新旧制度衔接规定，做好新旧转账及调整工作，必要时

可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参与其中，确保新旧制度有序衔

接、平稳过渡。

（三）加强政府会计信息化建设。财政部门要按照新制度要

求，对“会计集中核算平台”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，保证 2019

年 1 月 1 日政府会计制度的顺利执行。除涉密单位、中直垂管单

位以外，所有纳入预算管理的单位必须在 2018 年全部应用会计

集中核算平台开展会计核算，并将系统使用情况及时反馈财政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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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，不断优化完善系统建设。未使用会计集中核算平台的涉密单

位、中直垂管单位，要对原有会计信息系统进行及时更新和调试，

包括新建账套、更新会计科目体系、调整会计科目余额及核算基

础、补提相关资产的折旧与摊销、将基建账套纳入单位“大账”、

将未入账事项登记新账科目、确定 2019 年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

科目各项期初数等工作，实现数据正确转换。各部门、各单位要

树立“业财融合”的理念，推动经济业务与会计管理的深度融合

发展，以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为契机，加强信息化建设，推进

业务信息系统与会计信息系统的有效对接，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
实施提供技术支撑，确保单位会计信息系统所生成的信息能够满

足政府会计改革的需要。各级财政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当

加强对单位会计信息化工作的指导，提高单位会计信息化工作水

平。

（四）加强政策协调。各级财政部门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

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上来，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规，

加快修订完善相关财务制度，进一步完善决算报告制度，优化政

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，认真做好各项政策统筹协调。各部门、各

单位要以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为契机，加强会计核算与部

门预决算管理、绩效管理、资产管理、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等工作

的协调，不断提升部门、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。

四、保障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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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，是全面

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“建立权责发生制的政府综合财务

报告制度”、党的十九大关于“全面实施绩效管理”等决策部署

的重要举措，对于科学、全面、准确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和成本费

用，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，更好地发挥财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基

础和重要支柱作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。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

实施工作涉及面广，技术性、政策性强，各部门、各单位的负责

人要提高政治站位，认真落实《会计法》关于“单位负责人对本

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”的规定，把

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贯彻实施作为一件大事来抓，加强对单位会

计工作的组织领导，组织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，指导督促政府会

计准则制度有效实施。

（二）加强队伍建设。各部门、各单位应根据政府会计准则

制度实施的新要求，健全会计机构，充实会计人员，加强基础管

理，完善内部控制，为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实施提供有力保障。组

织业务骨干人员组建单位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具体实施专门工作

小组，全面梳理、及时研判、认真解决准则制度实施过程中遇到

的问题，分类别、分性质制定配套解决方案，提高制度实施的共

识和能力，保障制度实施的效果。

（三）加强协调督导。贯彻实施政府会计准则制度是一项涉

及面广、政策性强、技术难度高、任务量大、时间要求十分紧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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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各级财政部门要主动加强统筹协调，充分发挥本地有关专

家学者和会计领军人才专业作用，建立咨询服务机制，开展跟踪

指导，尤其是对基层财政部门及各部门、各单位的工作指导，有

效解决政府会计制度在贯彻实施中存在的问题。各部门、各单位

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，加强检查督导，推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在

本部门、本单位全面贯彻实施。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河北省财政厅办公室 2018 年 9月 10 日印发




